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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五次董事会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关于投资长春市旗智汽车产业创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关于收购长春一汽延锋

伟世通电子有限公司 35%股权项目立项的议案。以上投资事项是公司在充分考虑目前的实

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投资行为，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符合

公司和股东的根本利益，同意将两项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投资长春市旗智汽车产业创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公司投资长春市旗智汽车产业创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有助于促进公司探索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创建区域性汽车产业

创新模式，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2、关于收购长春一汽延锋伟世通电子有限公司 35%股权项目立项的议案 

公司对收购长春一汽延锋伟世通电子有限公司 35%股权项目立项，有助于完善产业布

局，对拟投资标的进行合理的研判，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3、关于董事会授权经管层年度预算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本事项有利于公司经管层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促进公司业务开展，提升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4、关于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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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现稳定持有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6.4348%的股份，且

在财务公司派有董事会成员，对其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的相关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

法核算。因此公司对财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是合理和适当的，我们同意

上述议案。 

5、关于调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实施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董事会对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了调整。我们认为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及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调整事项的规定。本次调整内

容在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我们

同意公司对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 

 

独立董事：  孙立荣          曲  刚          沈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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